
1 994年第4期

(总第铀期)

人U与经济

pOpULA下ION＆．ECONOMICS

NO．4．1994

(Tot．NO．85)

妇女婚姻生活中的三维权力

剥、淑清

在通常意义上，权力包括公共和个人两种不同范畴的权力。本文研究的婚姻生活中的权力

是指个人的权力。

关于婚姻生活中的权力，可从理论上将之区分为显见的权力、潜在的权力和无形的权力。

显见的权力是以看得见的结果形式表现出来；潜在的权力在未出现变化或冲突的时候，起着重

要的作用。无形的权力不一定表现在公开的行为上面，或是以潜在不满的形式出现，但是在相

互尊敬与自我尊敬方面的性别差异上，或是由法律所体现的差别上，它却有可能是明显的。无

形的权力所发挥的影响通常不易为人们所察觉。①

那么，目前中国妇女在婚姻生活中三种形式的权力呈何种状况呢?笔者拟以中国社会科学

院人口所“当代中国妇女地位研究“课题组于】99‘1年对中国上海市、山东省、广东省、陕西省、

吉林省、宁夏自治区的抽样调查汇总资料(以下简称为当代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汇总资料)为主

要依据进行揭示、分析和评价。

一、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权力——显见的权力

根据当代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汇总资料，婚姻生活中的显见的权力主要指初婚决定权、消费

(购物)决定权、生育决定权、收入管理和支配决定权等。

1．显见的权力——初婚决定权

初婚决定权是衡量妇女地位的一项重要指标。当今中国妇女的初婚决定权究竟有多大?特

别是城乡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妇女初婚决定权又呈何种情况?从当代中国妇女地位调查

汇总资料来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男女自主初婚者所占比例均很高(见表1)。②表1显示，

城市男性自主初婚者占95．54％，女性占94．64％；农村男性占78．97％，女性占70．88％。这表

明城乡男女初婚自主权差别不大，男女初婚决定权趋于平等。

表1还显示，城市男女由父母决定初婚者已占很小比例，男性占3．82％，女性占4．98％；

相比之下，农村男性占20．77％，女性占28．98％，表明农村由父母决定初婚者还占有较高比

例，而且女性高于男性。确切地说，包办婚姻在我国农村还有一定影响。不过，从总体来看，包

办婚姻已呈逐渐减少的趋势。

不同年龄男女初婚自主权在当代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汇总资料中是这样显示的(见表2)：

①参阅埃弗克·考姆特(A·Komtor)t“婚姻中被遮掩的权力”，中国社科院人口所资料．1992·

②本文中男性和女性是指已婚并生活在一起的丈夫和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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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三个年龄组的男性自主初婚者所占比例均高于女性，比起农村、城市各年龄组的男女比例

差别不大；表2还显示出，年龄越大，男女自主初婚者比例越低。这一方面说明城市各年龄组男

女初婚自主权基本趋于平等，而农村女性自主权相对较低于男性。另一方面说明，年龄越大，男

女初婚自主权越小，这一点在40岁以上的农村女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不同文化程度的男女初婚自主权，据当代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汇总资料(见表3)，城乡各种

文化程度的自主初婚者女性所占比例均低于男性，但城市男女比例差别不显著，只有文盲比例

差别稍大些；而农村各种文化程度的自主初婚者，女性明显低于男性，而且男女都分别低于城

市。

表1城乡男女初婚的决定权 (％)

城市 农村
项 目

男 女 男 女

自主初婚者 95．54 94．64 78．79 70．88

初婚由父母决定者 3．82 4．98 20．77 28．98

表2城乡按女性年龄划分

的自主初婚者 (％)

城市 农村
年龄组(岁)

男 女 男 女

20—29 96．35 95．56 83．25 74．89

30—39 96．46 95．51 79．03 70．56

40及以上 93．68 92．55 74．33 66．92

表3城乡按女性文化程度划分

的自主初婚者 (％)

城市 农村
文化程度

男 女 男 女

文盲 90．22 84．38 74．70 66．02

小学和初中 94．34 94．04 80．62 73．12

高中以上 96．64 95．63 91．29 77．94

表3表明，城乡男女初婚自主权，文化程

度越高，自主权越大；城市小学以上文化程度

的男女初婚自主权趋向平等；农村各种文化程

度的男女初婚自主权均小于城市，而且女性更

低于男性，这一结果同前面的结论一致，表明

了包办婚姻存在的影响。

2．显见的权力——消费决定权

目前，中国妇女在家庭中的权力究竟有多

大，夫妻之间的权力差异如何，据当代中国妇

女地位调查汇总资料，在城市，如购买家庭耐用消费品——洗衣机、缝纫机、收录机、电视机、录

相机、电冰箱，买前2种物品由妻子决定的比例要大于丈夫(见表4)，而购买后4种物品丈夫

的决定权大于妻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我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表4城市购买消费品决定者 (％) 的关蓁_’家庭权力与家务劳动
决定者 洗衣机 缝纫机 收录机 电视机 录相机 电冰箱

丈夫 13．99 7．9l 20．28 17．2l 6．62 12．07

妻子 16．95 19．11 8．88 8．09 2．75 6．6f

夫妻双方 51．59 35．02 45．63 66．67 21．20 54．47

从历史上来看，无论是发达

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家务劳动，

特别是洗衣服和缝衣服的

主要承担者是妇女(据当代中国

妇女地位调查汇总资料，城市洗

衣服的主要承担者——妻子占

86．98％，丈夫占16．39 o,4)，洗衣机、缝纫机是减轻家务劳动的重要工具，况且目前我国城市家

庭购买前2种物品，一般来说，经济条件都能承受得了，丈夫也会支持妻子购买。这表明在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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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家务劳动的物品时，妻子的决定权大于丈夫。

第二，家庭权力和与闲暇时间的关系。

购买后4种电器的决定者丈夫所占比例大于妻子。这说明，后4种电器对妻子来说，不象

前2种那么重要，况且妻子由于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也没有更充足的闲暇时间利用收录机和

录相机来消遣。对丈夫来说则不然。经验证明，在多数家庭丈夫的闲暇时间多于妻子，丈夫对

电器通常更感兴趣，因此，决定购买后4种物品的权力也就自然大于妻子。

第三，家庭权力与传统角色习俗的关系。

尽管我们的社会在发展，在进步，传统角色习俗也随之变化，但经验表明，目前多数家庭在

处理、决定重大事件时，还是丈夫作主的多，这就是传统角色习俗给予丈夫较多权力的结果(当

然，也有许多其它因素的缘故)，购买后4种较贵重电器的决定权，丈夫大于妻子也证实了这一

点。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购买后4种电器(收录机——电冰箱)均以夫妻共同商量决定为主，这

表明妻子与丈夫的决定权正向平权方向发展。

在农村，妻子在家庭重大事件中的决定权如何，表5显示出，对家庭重大事件做出决定的

主要是丈夫，如决定前7件事，丈夫占优势，尤其是前3件事占绝对优势，而妻子只是对后3件

事的决定权大于丈夫，这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角色习俗在农村的明显表现。这表明农村妻子

在决定家庭重大事件中的权力处于弱势，但也有一点与城市相同，即决定家庭重大事件时也是

以夫妻共同商量为主，表明农村夫妻的决定权也在向平权方向发展。

表5农村家庭重大事件决定者 (％)

项 目 丈夫l妻子I夫妻双方
买牛马等牲畜 28．56 3．52 57．18

买生产工具 26．9l 3．86 59．78

盖房子 17．1 4 2．28 76．25

买家庭耐用消费品 17．83 13．01 66．96

节日给岁钱或送礼 14．29 lO．08 73．35

孩子上学时间 9．97 5．94 82．00

孩子是否继续上学 8．94 5．7"8．81．55

孩子选择对象 4．31 9．37 66．58

儿子结婚购置彩礼 5．20 7．19 74．19

女儿结婚购置嫁妆 5．34 8．20 73．02

表6城乡按妻子年龄划分的

生育决定者(％)

年龄 城 市 农 村

(岁) 丈夫 妻子 夫妻 丈夫 妻子 夫妻

20——24 O．06 0．48 3．28 O．35 0．46 6．25

25—29 0．57 2．67 13．32 O．96 1．08 16．96

30——34 0．49 2．47 17．22 0．8l 1．48 16．20

35—39 O．56 3．25 18．86 0．60 1．89 17．08

40—44 0．30 2．36 12．69 0．7l 0．84 l 4．1 4

45—49 0．23 1．72 8．55 0．41 0．64 7．81

50—54 0．26 1．07 5．5l 0．05 0．27 3．8l

55+ O．02 O．Ol 0．48 0．0l 0．04 0．35

3．显见的权力——生育决定权

目前，从总体来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妇女在生育领域获得了较大的生育决定权。据当

代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汇总资料，在城市，生育决定者——丈夫占2．48％，妻子占14．03％，夫妻

占79．91％；在农村，丈夫占3．89％，妻子占6．71％，夫妻占82．87％。这一事实表明，城乡妻子

的生育决定权均大于丈夫，而且均以夫妻共同决定为主，城市妻子的生育决定权大于农村妻

子。

如果从不同角度——年龄、文化程度、收入进一步考察妇女的生育决定权，其结果见表6、

表7、和表8。

·54，



表7 城乡按妻子文化程度划分 表8 城乡按妻子月收入划分

的生育决定者 (％)

文化
城 市 农 村

程度
丈夫 妻子 夫妻 丈夫 妻子 夫妻

不识字 0．02 0．12 0．57 1．05 1．55 19．72

识字很少 0．Ol 0．19 1．1l 0．31 0．94 l 0．29

小学 0．06 0．69 7．0d 1．08 2．00 23．0l

初中 1．0l 3．92 27．1 9 1．04 1．48 22．d0

高中 0。67 4．18 20．55 0．36 0．6l 6．30

中专 0．48 2．d4 12．5l 0．0d 0．00 0．34

太学专科 0．16 1．94 7．93 0．00 0．13 0．70

大学本科
0．0d 0．59 2．99 0．02 0．00 0．10

及以上

的生育决定者(％)

月收入 城市 农 村

(元) 丈夫l妻子I夫妻 收入 丈夫 妻子 夫妻

J—100 0．23 0．87 5．46 l一50 1．dl 2．39 25．57

10l一20C l_34 7．9l 42．93 5l—100 1．23 2．22 27．72

20l一30 C 0．60 3．79 23．23 10I一200 0．85 1．33 19．99

301 d00 0．04 1．0I 5．92 20l一300 0．16 0．38 6．22

40l一50( 0．08 0．22 1．82 301 400 0．10 0．26 2．38

50l+ 0．03 0．15 0．88 40l+0．07 0．25 1．35

表6、表7和表8表明，不论从哪个角度——

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收入进行考察，妻

子的生育决定权均大于丈夫，这说明妻子在婚姻生活中生育决定权占绝对优势；数据还表明，

夫妻共同商量决定者占较大比例，这也反映了夫妻决定权向平权方向发展的现实。

4．显见的权力——家庭收入管理和支配权

(1)家庭收入管理权

妇女在婚姻生活中显见的权力还表现在家庭收入管理和支配方面。据当代中国妇女地位

调查汇总资料，在城市，家庭收入管理者——妻子占10．35％，丈夫占3．79％，夫妻共同管理占

76．25％。管理者——妻子所占比例高于丈夫。由此可见，家庭收入管理权妻子大于丈夫，但也

体现出夫妻共同商量为主。

在农村则相反，家庭收入管理者——妻子占6．94％，丈夫占10．21％，夫妻共同管理占

80．99％。管理者——妻子所占比例低于丈夫，由此可见，家庭收入管理权妻子小于丈夫，但夫

妻共同商量占多数，这与城市相同。

(2)家庭收入支配权

据当代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汇总资料，从夫妻各自可支配的钱数来看，在城市，夫妻各自可

支配11—100元者占多数，丈夫占66．26％，妻子占66．06％，基本持平，而妻子可支配51—

100元者所占比例(34．40％)略多于丈夫；在农村，夫妻各自可支配li—i00元者也为多数，丈

夫占57．04％，妻子占55．84％。丈夫略高于妻子。由此可见，城市夫妻的收入支配权虽略有差

别，但差别不大，说明夫妻向平权方向发展；农村妻子支配50元以下的权力大于丈夫，5i元以

上的小于丈夫，说明农村夫妻收入支配权的差别较大。

二、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权力——潜在的权力

婚姻生活中潜在的权力，虽然不象显见的权力那样容易看得见，但它同显见的权力一样在

夫妻当中也能显示出平等或差异。下面我们根据调查资料从夫妻矛盾的和解方式、夫妻承担的

家务劳动和闲暇时间来观察其结果。

在城市，如果夫妻发生矛盾，妻子主动让步的占73％，丈夫主动让步的占87．72％；农村分

别为78．50％和80．19％。两组数据表明，城乡妻子主动让步的比例小于丈夫，这说明妻子的潜

在的权力大于丈夫。

夫妻承担家务劳动情况，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妻子是主要的承担者(见表9)，这表明妻

·55·



子的潜在的权力要小于丈夫。至于夫妻的闲暇时间，据调查汇总资料，在城市，回答丈夫闲暇时

间多的占40．1l％，妻子占15．46％；农村分别为30．32％和26．83％。这表明城乡妻子的潜在

的权力小于丈夫。

从以上三组数据来看，后两组数据(家务劳动和闲暇时间)都显示出妻子的潜在的权力小

于丈夫，而第一组数据(夫妻矛盾和解方式)显示出妻子的潜在的权力大于丈夫，实际情况是否

如此，我认为还有待于研究。因为夫妻发生矛盾后，经验表明，在多数情况下丈夫让着妻子，这

种情况能否说明妻子的潜在的权力就大予丈夫呢?所以，从总体来看，婚姻生活中的潜在的权

力还是显示出有利于丈夫。

表9城乡家务劳动主要承担者 (％)

城 市 农 村

家务劳动 l丈夫妻子

买菜做饭 }26．05 74．93

上街购物 29．64 75．33

洗衣服 116，39 86．98

洗床单等大件l 31．50 72．18

整理房间 21．76 82．24

照料孩子 115．98 64．61

照料老人 113．54 75．4l

辅导孩子功课134．89 32．57

买煤换煤气I 65．57 7．70

买粮 68．87 26．47

家务劳动

做饭

洗衣服

照料孩子

担水

喂鸡鸭等

喂猪

购日用品

喂牛马等

丈夫妻子

5．60 88．73

3．82 94．10

4．40 68．24

28．96 50．49

6．98 75。67

10．40 65．35

35．74 62．55

20．65 18．83

三、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权力——无形的权力

无形的权力涉及暗含的价值、信仰

或先于行为的潜意识，表现在日常婚姻

生活中相互尊敬和自我尊敬、感受及合

理性差异上。这几个方面可看作是无形

权力的机制。因为它们从思想形态上，不

自觉地并常常是下意识地肯定和证实了

权力上的不平等。其中有三种无形的权

力机制：对妇女和男子尊敬上的不平等、

感受领悟的偏差和表面上的舆论认同。

1．无形的权力表现在尊敬上的不平

等

无形的权力表现在尊敬上的不平

等。据1981—1984年间荷兰对婚姻生活中权力的调查①，“妇女表达自我尊敬的程度要小于男

子(P<．01)。自我尊敬方面的性别差异在那些妻子未就业，特别是上层阶段的夫妻中间最为明

显(P(．05)，妻子与她们的丈夫相比，更少承认她们自己的才能(P<．001)。同时，妻子对丈夫的

尊敬超过丈夫对她们的尊敬。这一差异在未就业妻子与丈夫中间表现尤大。

又据1990年全国妇联妇女地位调查资料，其中夫妻对话时被对方重视的程度反映了夫妻

中无形权力的差异。调查把夫妻对话的感受分为四种形式：谈得很愉快、谈不到一块、自己在敷

衍对方、自己不被对方看重。其中前两种形式表现了夫妻对话融洽的程度，后两种形式反映了

夫妻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即尊敬的程度，表10显示的结果是：在“经常、有时、偶尔”这三项

中，妻子不被对方重视的比例均高于丈夫。

2．无形的权力表现在认识上的偏见

无形的权力的另一种机制是在日常生活的认识领域。荷兰的调查对丈夫和妻子一周内从

事各种活动的时间分配量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丈夫低估了他们妻子对家务劳动的分担(P

<．05)，特别是在未就业的夫妻中间(P<．01)。丈夫也低估了他们妻子的家庭职责(P<．05)，和

照料孩子的具体分担(P<．01)而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贡献。这种认识上的偏见给丈夫带来了明

显的心理上的效益，使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满足妻子们提出的分担更多家务的需求，认为妻子们

①见《当代中国妇女地位研究》数据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人El所资料，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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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要求是不公正的。”①

表10夫妻对话时夫妻各自的态度 (％)

薹萎霎l兰三l兰查的态度『⋯I
7⋯

无回答0．4 0．4

经常 2．6 2．0

有时 5．7 5．3

偶尔 11．2 9．9

基本没有80．1 82．5

资料来源：《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

中国妇女出版社，±993年，第206页。

当代中国妇女地位调查对城市夫妻每天

从事各项家务活动的平均时间也进行了比较，

结果是妻子每天从事各项家务活动的平均时

间多于丈夫。该调查同荷兰的调查结果是一致

的。这就是说，丈夫不能低估妻子对家务劳动

的分担，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方面存在着性别差

异，而且这一差异的存在是有利于丈夫的。

3．无形的权力表现在表面的舆论认同

国内外调查都说明，妇女在家务劳动和照

看孩子方面所付出的劳动和时间比男人要多，

但人们仍把这种性别差异看成是合理的，认为

现实生活就应该如此。如，妇女调查汇总资料

显示，在农村，不同意妻子与来访亲友同桌进餐者占27．72％，这说明还有部允人认为妻子就

应该遵守这种习俗规范。这些舆论认同无形中就给了男人较大的无形的权力。

综上所述，显见的权力，有的领域，如城乡初婚自主权男女相差无几，可以说男女平权；有

的领域，如消费决定权和重大事件决定权，在多数情况下是丈夫大于妻子；有的领域，如城乡生

育决定权是妻子大于丈夫。但从总体来看，在城市和农村，无论哪种显见的权力，都以夫妻双方

共同商量决定为主。这反映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权力和地位，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妇女自身的发

展，已开始向男女平权方向迈进和地位平等方向发展。当然，在这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农村男女

之间的差别更大于城市，农村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还很明显。

婚姻生活中的潜在的权力和无形的权力，国内外调查资料从总体上都显示有利于丈夫(不

过，潜在的权力在中国有的领域是有利于妻子)，这反映了夫妻现存的权力上的不平等，而且这

种不平等是以一种不易觉察、看不见的方式表现出来，它是自然而然的不带有粗暴的权力，尽

管在很多夫妻中间承认了新的平等伴侣关系和机会均等的原则，但潜在的和无形的权力仍发

挥着有利于男人的作用。无形的权力主要在两个方面起到了促使婚姻生活中的不平等延续的

作用：首先是以表面的舆论认同的性别差异来为社会现状提供“合理”的理由；其次是以认识上

的偏差来改变那些可能威胁社会现状的差异。这些思想是性别不平等大厦的基石；所以，婚姻

生活中的潜在的和无形的权力在夫妻中间的不平等被正常地和不可避免地接受下来，而要改

变它们将会是很缓慢和不易的。

那么，在婚姻生活中潜在的权力和无形的权力能否向平等方向发展?我以为，只有当夫妻

认识到他们符合习俗的自我意识和彼此的看待方法、彼此感受上的差别以及这些习俗影响的

时候，婚姻生活中这些权力才能出现真正的转变——权力和地位的平等。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

①《当代中国妇女地位研究》数据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人13研究所资料．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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